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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「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」，業經經濟部107年8月15

日訂定發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107年8月15日經能字第10704604243號函辦理(

影本如附)。

二、依據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總說明，考量長期照顧機構等

特殊用電場所可能需要調整用戶用電設備檢驗週期，以確

保該場所之用戶用電安全，爰訂定第16條第2項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

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

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
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衛生福利部北區老

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東區

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、衛生福利

部南投啟智教養院、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、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、本部護理

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本部長期照顧司籌備辦公室

副本：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(身心障礙福利組、老人福利組) 2018-09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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